
石庙镇乡贤返乡创业服务机制公开

一、创业扶持

（一）实施乡贤返乡创业培训行动，将有培训意愿的乡贤全

部纳入免费创业培训范围。支持返乡创业者参加网络（电商）创

业培训，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且符合条件的，可按照 1500 元（含

网络教学平台服务费）标准享受创业培训补贴。在栾注册的开展

网络（电商）创业培训服务技术平台企业和培训机构，每扶持 1

名创业者成功在栾注册开办网店，且持续经营 6 个月以上、无违

法违规交易行为的，按照 1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助；

在栾注册的跨境电商创业服务机构，每扶持 1 名跨境电商创业者

成功开办跨境电商店铺，且持续经营 6 个月以上、无违法违规交

易行为的，按照 3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助。

（二）返乡乡贤首次创办中小微企业取得市场主体资格且有

固定经营场所，稳定经营 1 年以上，带动当地 3 人以上就业且签

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，符合条件的，一次性给予 5000 元开

业补贴。对当年新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、毕业年度或离校

1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且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

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，可按新招用员工每人 1000 元标准给予一

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

（三）返乡创业企业在创业孵化基地发生的物管费、卫生费、

房租费、水电费等，按当月实际发生费用的 50%给予补贴，年补



贴最高限额 1 万元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。

（四）乡贤返乡创业企业成功创建国家级龙头企业、专业合

作社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30 万元、10 万元；成功创建省级龙头企

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、

2 万元；成功创建市级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一次

性分别奖励 5 万元、3 万元、1 万元。鼓励乡贤返乡创业企业领

办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对创建成功的省级、市级农业产业化联合

体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30 万元、10 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乡贤创办的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本土品牌化建设，

对新通过地理标志农产品、有机农产品、绿色食品三项认证的，

一次性分别奖励 5 万元、2 万元、1.5 万元。乡贤参加全国性展

会（农投会、农洽会、农博会等），获得金奖、优质奖的一次性

分别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。支持乡贤返乡创业企业在洛阳市工业

互联网平台积极开展产销对接活动，每年给予对接额 1%奖励，最

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（六）鼓励乡贤返乡创办企业建设“星创天地”，首次通过

国家级、省级备案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30 万元、20 万元。

（七）深入推进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建设，对认定为市级返乡

创业示范园区的，可享受 20 万元奖补；对评为市级返乡创业示

范项目的，可享受 2—10 万元奖补。

二、金融支持



（八）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个人，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50

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，合伙经营或组织起来创业的，可申请最高

不超过 15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。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

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15%

（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8%）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，

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。返乡创业企业每带

动 1 户脱贫户或监测对象（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

严重困难户），符合相关条件的，可获得 10 万元贷款用于企业流

动资金，并享受 3 年以内不高于基准利率优惠。

（九）中小微企业办理续贷业务期间，可运用还贷周转金缓

解流动资金困难，额度不超过其贷款金额的 70%，单笔最高额度

不超过 1000 万，单户企业在用金额不超过 1000 万，使用时间不

超过 15 日，可免费使用 7 个工作日。

（十）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与村镇银行、农商行等在风

险共担基础上开展批量融资担保业务，引导将返乡创业企业平均

担保费率降至 2%以下。

三、税费减免

（十一）在规定期限内，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

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12.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

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

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，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，再减半



征收个人所得税。对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增值税

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。

（十二）返乡创业企业招用符合条件的创业就业重点群体和

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

社会保险费的，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，3 年内

分别按实际招用人数和每人每年 7800 元、9000 元的定额依次扣

减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

所得税优惠。

四、要素保障

（十三）实行企业开办、注销“一网通”，企业开办全流程

压减至 3 个工作日办结，24 小时内完成印章刻制、备案工作。推

进不动产交易、纳税、登记“一窗受理”改革，联动办理“水、

电、气、暖”过户手续，大幅压缩不动产登记时限。除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、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 2 个工作日办结外，其他不动

产一般登记业务、抵押登记等均 1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开展预约上

门服务、延时办理服务。对接利用“豫事办”“洛事办”APP，

实现政务服务事项“掌上办”。

（十四）加大对乡贤返乡创业用地倾斜力度，在组织编制县

乡国土空间规划时，每年安排不少于 10%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

保障乡贤产业发展用地。鼓励乡贤利用合法登记的宅基地、空闲

建设用地，发展乡村民宿、农产品加工、电子商务等产业，从简



从快办理各项手续。

五、关心关爱

（十五）探索建立行政村（社区）乡贤参事会、乡镇（重

渡沟示范区）乡贤联谊会，引导乡贤参与社会基层治理，加

大从乡贤人员中发展党员、培养选拔村干部工作力度。每年

评选表彰一次“栾川县十大乡贤创业致富带头人”，对获此荣

誉的，其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可在县内自由择校就读，免费

游县内景区。对表现突出的乡贤，在“劳动模范”、“三八红

旗手”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等评选中给予倾斜，在推荐“两代

表一委员”，可优先考虑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村史、乡贤榜、

公德榜等形式记载乡贤公德，对家乡贡献大、特别优秀的乡

贤可载入栾川县志。全方位、多渠道宣传优秀返乡创业乡贤

典型事迹，关心返乡乡贤生活、思想状况，营造尊重乡贤、

乡贤支持家乡建设的浓厚氛围。


